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40號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蔡奇宏  

0000000000000000

複代理人    謝馥蔓  

被      告  劉日昌  

            許金發  

            許清福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許沈金來

            劉克己  

            劉志昀即劉英茂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劉恆立即劉英茂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劉輝國  

            高國智  

            高國欽  

            高國淋  

0000000000000000

兼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高國智  

被      告  劉益誌  

            劉寶璋  

            劉鑑德  

            劉仲興  

            劉英俊  

            劉秋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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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世玉  

            劉春郎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劉錦勳  

被      告  劉春富  

            劉珀賢  

            劉宇明  

            劉興東  

            劉錦豐  

            劉定銘  

            劉振祥  

            劉振德  

            孫世宏  

            孫順裕  

            孫順圻  

            孫瑞隆  

            孫芳瑛  

            邱昶勳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沈月津  

被      告  許曾阿敏

            許豐源  

            謝麗蓉  

            邱巖堤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朱宏杰律師

被      告  劉昱旻  

            孫家杰  

            劉育儕  

            劉其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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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玲即高黃來品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高秀全即高黃來品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柳營區柳南段

760（面積原告被告.3,275.56平方公尺）、764（面積

383.39平方公尺）、765（面積11.84平方公尺）、766(面積

237.66平方公尺）、767（面積170.42平方公尺）、768（面

積180.99平方公尺）、773（面積1.98平方公尺）、774（面

積602.89平方公尺）'775（面積1,502.47平方公尺）、

776（面積300.35平方公尺）土地無不分割協義，亦無不能

分割之情形，是原告依法得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

住宅區，面積共計為6,667.55平方公尺，依土地使用目的及

法令，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惟採原物分配方式分割，涉及

土地持分及所有權人眾多且繁雜，與促進共有物的使用效率

及減少糾紛之目的有違，故應將系爭土地變價，所得償金再

按原應有部分比例予以分配各共有人，始符合全體共有人之

利益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一)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

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

間先命補正：一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

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

定有明文。又依我國民法規範，以法律行為取得、設定、喪

失、變更不動產物權者，以登記為生效要件(並參民法第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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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土地法第43條)。另按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分割

之當事人，以共有人為限。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如為不動

產，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各為若干，以土地登記總簿登記者為

準。又共有物之分割，於共有人全體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

須共有人全體始得為之，故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屬民事訴

訟法第56條第1項規定之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同意分割

之公同共有人全體一同起訴，並以反對分割之其他公同共有

人全體為共同被告，於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各共有人得隨

時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此項

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是

共有人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須以共有關係繼續存在為前

提，若共有土地已移轉第三人單獨所有，原共有人已無共有

關係存在，其就原共有之土地，已喪失請求分割共有土地之

請求權，則其所提起之分割共有物之訴，即無理由，亦屬欠

缺權利保護必要，即應予以判決駁回。

(二)查原告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時，系爭土地雖為兩造所共

有之狀態，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然於本件訴訟進行

中，業經訴外人新太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買賣為原因，於

民國113年10月8日登記而由其單獨取得系爭土地之全部所有

權，亦有系爭土地之查詢資料在卷可憑（訴字卷第199-208

頁）。依此，系爭土地既經登記為全部所有權歸前揭訴外人

一人所有，依上開規定，該訴外人合法取得系爭土地之全部

所有權，兩造均已非系爭兩筆土地之共有人，並無分割共有

物，以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之法律上利益及必要，原告目前亦

未能再享有共有人之請求分割共有土地之分割請求權，且系

爭土地也非處於共有狀態，則原告訴請分割系爭土地，因其

已欠缺及喪失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之分割請求權，且亦欠缺權

利保護必要，其請求並無理由，且其情形亦無法補正，爰不

經言詞辯論，予以判決駁回。

(三)綜上，本件原告之訴因欠缺權利保護要件，於法律上顯無理

由，亦無補正之問題，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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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盧亨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南市○○路0段00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彭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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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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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40號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代  表  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蔡奇宏  


複代理人    謝馥蔓  
被      告  劉日昌  
            許金發  
            許清福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許沈金來
            劉克己  
            劉志昀即劉英茂之繼承人


            劉恆立即劉英茂之繼承人


            劉輝國  
            高國智  
            高國欽  
            高國淋  


兼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高國智  
被      告  劉益誌  
            劉寶璋  
            劉鑑德  
            劉仲興  
            劉英俊  
            劉秋晟  
            高世玉  
            劉春郎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劉錦勳  
被      告  劉春富  
            劉珀賢  
            劉宇明  
            劉興東  
            劉錦豐  
            劉定銘  
            劉振祥  
            劉振德  
            孫世宏  
            孫順裕  
            孫順圻  
            孫瑞隆  
            孫芳瑛  
            邱昶勳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沈月津  
被      告  許曾阿敏
            許豐源  
            謝麗蓉  
            邱巖堤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朱宏杰律師
被      告  劉昱旻  
            孫家杰  
            劉育儕  
            劉其勲  


            高三玲即高黃來品之繼承人


            高秀全即高黃來品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柳營區柳南段760（面積原告被告.3,275.56平方公尺）、764（面積383.39平方公尺）、765（面積11.84平方公尺）、766(面積237.66平方公尺）、767（面積170.42平方公尺）、768（面積180.99平方公尺）、773（面積1.98平方公尺）、774（面積602.89平方公尺）'775（面積1,502.47平方公尺）、776（面積300.35平方公尺）土地無不分割協義，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是原告依法得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面積共計為6,667.55平方公尺，依土地使用目的及法令，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惟採原物分配方式分割，涉及土地持分及所有權人眾多且繁雜，與促進共有物的使用效率及減少糾紛之目的有違，故應將系爭土地變價，所得償金再按原應有部分比例予以分配各共有人，始符合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一)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一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我國民法規範，以法律行為取得、設定、喪失、變更不動產物權者，以登記為生效要件(並參民法第758條、土地法第43條)。另按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分割之當事人，以共有人為限。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如為不動產，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各為若干，以土地登記總簿登記者為準。又共有物之分割，於共有人全體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須共有人全體始得為之，故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屬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規定之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同意分割之公同共有人全體一同起訴，並以反對分割之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為共同被告，於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是共有人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須以共有關係繼續存在為前提，若共有土地已移轉第三人單獨所有，原共有人已無共有關係存在，其就原共有之土地，已喪失請求分割共有土地之請求權，則其所提起之分割共有物之訴，即無理由，亦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即應予以判決駁回。
(二)查原告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時，系爭土地雖為兩造所共有之狀態，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然於本件訴訟進行中，業經訴外人新太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買賣為原因，於民國113年10月8日登記而由其單獨取得系爭土地之全部所有權，亦有系爭土地之查詢資料在卷可憑（訴字卷第199-208頁）。依此，系爭土地既經登記為全部所有權歸前揭訴外人一人所有，依上開規定，該訴外人合法取得系爭土地之全部所有權，兩造均已非系爭兩筆土地之共有人，並無分割共有物，以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之法律上利益及必要，原告目前亦未能再享有共有人之請求分割共有土地之分割請求權，且系爭土地也非處於共有狀態，則原告訴請分割系爭土地，因其已欠缺及喪失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之分割請求權，且亦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其請求並無理由，且其情形亦無法補正，爰不經言詞辯論，予以判決駁回。
(三)綜上，本件原告之訴因欠缺權利保護要件，於法律上顯無理由，亦無補正之問題，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盧亨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南市○○路0段00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彭蜀方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40號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代  表  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蔡奇宏  

複代理人    謝馥蔓  
被      告  劉日昌  
            許金發  
            許清福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許沈金來
            劉克己  
            劉志昀即劉英茂之繼承人

            劉恆立即劉英茂之繼承人

            劉輝國  
            高國智  
            高國欽  
            高國淋  

兼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高國智  
被      告  劉益誌  
            劉寶璋  
            劉鑑德  
            劉仲興  
            劉英俊  
            劉秋晟  
            高世玉  
            劉春郎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劉錦勳  
被      告  劉春富  
            劉珀賢  
            劉宇明  
            劉興東  
            劉錦豐  
            劉定銘  
            劉振祥  
            劉振德  
            孫世宏  
            孫順裕  
            孫順圻  
            孫瑞隆  
            孫芳瑛  
            邱昶勳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沈月津  
被      告  許曾阿敏
            許豐源  
            謝麗蓉  
            邱巖堤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朱宏杰律師
被      告  劉昱旻  
            孫家杰  
            劉育儕  
            劉其勲  

            高三玲即高黃來品之繼承人

            高秀全即高黃來品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柳營區柳南段760
    （面積原告被告.3,275.56平方公尺）、764（面積383.39平
    方公尺）、765（面積11.84平方公尺）、766(面積237.66平
    方公尺）、767（面積170.42平方公尺）、768（面積180.99
    平方公尺）、773（面積1.98平方公尺）、774（面積602.89
    平方公尺）'775（面積1,502.47平方公尺）、776（面積300
    .35平方公尺）土地無不分割協義，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
    是原告依法得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面積
    共計為6,667.55平方公尺，依土地使用目的及法令，並無不
    能分割之情事，惟採原物分配方式分割，涉及土地持分及所
    有權人眾多且繁雜，與促進共有物的使用效率及減少糾紛之
    目的有違，故應將系爭土地變價，所得償金再按原應有部分
    比例予以分配各共有人，始符合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一)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
    ，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
    先命補正：一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
    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定
    有明文。又依我國民法規範，以法律行為取得、設定、喪失
    、變更不動產物權者，以登記為生效要件(並參民法第758條
    、土地法第43條)。另按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分割之
    當事人，以共有人為限。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如為不動產，
    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各為若干，以土地登記總簿登記者為準。
    又共有物之分割，於共有人全體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須共
    有人全體始得為之，故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屬民事訴訟法
    第56條第1項規定之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同意分割之公
    同共有人全體一同起訴，並以反對分割之其他公同共有人全
    體為共同被告，於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各共有人得隨時請
    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此項規定
    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是共有
    人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須以共有關係繼續存在為前提，若
    共有土地已移轉第三人單獨所有，原共有人已無共有關係存
    在，其就原共有之土地，已喪失請求分割共有土地之請求權
    ，則其所提起之分割共有物之訴，即無理由，亦屬欠缺權利
    保護必要，即應予以判決駁回。
(二)查原告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時，系爭土地雖為兩造所共
    有之狀態，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然於本件訴訟進行中
    ，業經訴外人新太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買賣為原因，於民
    國113年10月8日登記而由其單獨取得系爭土地之全部所有權
    ，亦有系爭土地之查詢資料在卷可憑（訴字卷第199-208頁
    ）。依此，系爭土地既經登記為全部所有權歸前揭訴外人一
    人所有，依上開規定，該訴外人合法取得系爭土地之全部所
    有權，兩造均已非系爭兩筆土地之共有人，並無分割共有物
    ，以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之法律上利益及必要，原告目前亦未
    能再享有共有人之請求分割共有土地之分割請求權，且系爭
    土地也非處於共有狀態，則原告訴請分割系爭土地，因其已
    欠缺及喪失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之分割請求權，且亦欠缺權利
    保護必要，其請求並無理由，且其情形亦無法補正，爰不經
    言詞辯論，予以判決駁回。
(三)綜上，本件原告之訴因欠缺權利保護要件，於法律上顯無理
    由，亦無補正之問題，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盧亨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南市○○路0段00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彭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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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代理人    謝馥蔓  
被      告  劉日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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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清福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許沈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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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志昀即劉英茂之繼承人

            劉恆立即劉英茂之繼承人

            劉輝國  
            高國智  
            高國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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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高國智  
被      告  劉益誌  
            劉寶璋  
            劉鑑德  
            劉仲興  
            劉英俊  
            劉秋晟  
            高世玉  
            劉春郎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劉錦勳  
被      告  劉春富  
            劉珀賢  
            劉宇明  
            劉興東  
            劉錦豐  
            劉定銘  
            劉振祥  
            劉振德  
            孫世宏  
            孫順裕  
            孫順圻  
            孫瑞隆  
            孫芳瑛  
            邱昶勳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沈月津  
被      告  許曾阿敏
            許豐源  
            謝麗蓉  
            邱巖堤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朱宏杰律師
被      告  劉昱旻  
            孫家杰  
            劉育儕  
            劉其勲  

            高三玲即高黃來品之繼承人

            高秀全即高黃來品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柳營區柳南段760（面積原告被告.3,275.56平方公尺）、764（面積383.39平方公尺）、765（面積11.84平方公尺）、766(面積237.66平方公尺）、767（面積170.42平方公尺）、768（面積180.99平方公尺）、773（面積1.98平方公尺）、774（面積602.89平方公尺）'775（面積1,502.47平方公尺）、776（面積300.35平方公尺）土地無不分割協義，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是原告依法得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面積共計為6,667.55平方公尺，依土地使用目的及法令，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惟採原物分配方式分割，涉及土地持分及所有權人眾多且繁雜，與促進共有物的使用效率及減少糾紛之目的有違，故應將系爭土地變價，所得償金再按原應有部分比例予以分配各共有人，始符合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一)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一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我國民法規範，以法律行為取得、設定、喪失、變更不動產物權者，以登記為生效要件(並參民法第758條、土地法第43條)。另按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分割之當事人，以共有人為限。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如為不動產，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各為若干，以土地登記總簿登記者為準。又共有物之分割，於共有人全體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須共有人全體始得為之，故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屬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規定之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同意分割之公同共有人全體一同起訴，並以反對分割之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為共同被告，於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是共有人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須以共有關係繼續存在為前提，若共有土地已移轉第三人單獨所有，原共有人已無共有關係存在，其就原共有之土地，已喪失請求分割共有土地之請求權，則其所提起之分割共有物之訴，即無理由，亦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即應予以判決駁回。
(二)查原告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時，系爭土地雖為兩造所共有之狀態，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然於本件訴訟進行中，業經訴外人新太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買賣為原因，於民國113年10月8日登記而由其單獨取得系爭土地之全部所有權，亦有系爭土地之查詢資料在卷可憑（訴字卷第199-208頁）。依此，系爭土地既經登記為全部所有權歸前揭訴外人一人所有，依上開規定，該訴外人合法取得系爭土地之全部所有權，兩造均已非系爭兩筆土地之共有人，並無分割共有物，以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之法律上利益及必要，原告目前亦未能再享有共有人之請求分割共有土地之分割請求權，且系爭土地也非處於共有狀態，則原告訴請分割系爭土地，因其已欠缺及喪失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之分割請求權，且亦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其請求並無理由，且其情形亦無法補正，爰不經言詞辯論，予以判決駁回。
(三)綜上，本件原告之訴因欠缺權利保護要件，於法律上顯無理由，亦無補正之問題，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盧亨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南市○○路0段00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彭蜀方


